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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除冻结/

标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控股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利集团”）持有公司 128,94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36.21%。 本次解除冻结及标记的股份数为 111,267万股。
2023 年 2 月 17 日，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划转通知》2023 司冻 0217-1 号，亿利集团所持有本公司的
部分股权解除冻结及标记，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解除冻结股份的原冻结情况
控股股东股份原冻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3年 2月 11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冻

结标记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
二、本次股份解除冻结/标记情况

股东名称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冻结 /标记股份 1,112,670,000 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86.2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1.25%
解除冻结/标记时间 2023 年 2 月 17 日

持股数量 1,289,400,000 股

持股比例 36.21%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 982,064,765 股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6.16%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7.58%

注 1：上述解冻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本次解除轮候冻结 803,385,230股、解除标记 309,284,770
股。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1696 证券简称：中银证券 公告编号：2023-001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26,315,79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2月 27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银国际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8 号）核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 278,000,000股，并于 2020年 2月 2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完
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 2,500,000,000 股增至 2,778,000,00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2,50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278,00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现锁
定期即将届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名， 分别为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
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1,326,315,791 股，将于 2023 年 2 月 27 日起上市流通（因 2023 年 2
月 26日为非交易日，故上市流通时间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2023年 2月 27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将全部解禁。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和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公司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向公司回售上述股份。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
诺的事项。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亦不存在第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 经核查认

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
关承诺或安排；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
规则和股东承诺或安排；截至其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解禁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26,315,791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年 2月 27日；
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单位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928,421,054 33.42% 928,421,054 0

2 中国石 油集团 资 本 有 限
责任公司 397,894,737 14.32% 397,894,737 0

合计 1,326,315,791 47.74% 1,326,315,791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1,326,315,791 -1,326,315,791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326,315,791 -1,326,315,791 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 股 1,451,684,209 1,326,315,791 2,778,000,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451,684,209 1,326,315,791 2,778,000,000

股份合计 2,778,000,000 0 2,778,000,000

八、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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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拟减持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夏比泰”）持有本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190,000,000股，占截至 2023年 2月 17日公司总股本 2,434,311,527股的 7.81%。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宁夏比泰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48,686,230 股， 即不超过截至

2023年 2月 17日公司总股本 2,434,311,527股的 2%。 在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
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即不超过 24,343,115股）。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可转债转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
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减持时间区间：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 6个月内。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190,000,000 7.81% IPO 前取得 ：190,0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
因

宁夏比 泰 投 资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不 超 过 ：
48,686,230 股 不超过 ：2%

竞 价 交 易 减 持 ，
不 超 过 ：
48,686,230 股

2023/3/14 ～
2023/9/14

按 市 场 价
格

公 司 IPO 前 间
接持有的股份

自 身 资 金
需求

宁夏比泰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按市场价格计划减持数量不超过 48,686,230 股， 即不超过截至
2023年 2月 17日公司总股本 2,434,311,527股的 2%。 在任意连续 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合
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1%（即不超过 24,343,115股）。

若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可转债转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
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

减持时间区间：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之后 6个月内。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二)减持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自嘉泽新能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持有的嘉泽新能股份，也不由嘉泽新能回购该部分股份。 截至 2020年 7月 20 日，上述承诺已履
行完毕。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三)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宁夏比泰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

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宁夏比泰不属于嘉泽新能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

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宁夏比泰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相关承诺，并会及时通知公司减持进展。公司
也将持续关注并及时披露宁夏比泰的股份减持情况。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88556 证券简称：高测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6
转债代码：118014 转债简称：高测转债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

审核问询函回复更新并提交募集说明书
（注册稿）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于 2023 年 2 月 6
日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审核通过。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28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2】 254号），公司已经会同相关中介机
构认真落实及回复。

现公司根据相关要求， 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申请文件及审核问询函的回复报告内容进行了更新
和修订，并根据项目进展和公司实际情况，形成了《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披露的《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等
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
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
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高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21 日

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
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ｗｗｗ．
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和经济

参考网（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

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和泰机电
（二）股票代码：００１２２５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６４，６６６，８００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１６，１６６，８００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

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投资风

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
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发行人：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青
联系地址：杭州市钱塘区江东工业园区青六北路１５９０－５５号
电话：０５７１－２２９１３４５０
联系人：田美华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行）：景忠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明路８号
联系电话：０５７１－２８１１０９９６
保荐代表人：任绍忠、钟德颂

发行人：杭州和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1日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人健康”、“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６０，０１０，０００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４０６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１６．２４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３，０００，５００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８，６０８，５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１，４０１，５００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０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华人健康”Ａ股１１，４０１，５００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２月
２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
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锁定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
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
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０，３５２，８３８户，有效申购股
数 为 ８２，７６２，８４３，０００股 。 配 号 总 数 １６５，５２５，６８６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０００１６５５２５６８６。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７，２５８．９４３３８倍，
超过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
进行调节，将１２，００２，０００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３６，６０６，５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６１．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３，４０３，５００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２７７７８６４％，有效申购倍数为３，５３６．３４４６９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２日（Ｔ＋２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１日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２６７８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８７．４５万股，占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本次
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
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
的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
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１，７４９．００万股，发行股份占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２５．０１％，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
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６，９９３．３７９９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１６３．１０００万股，占扣除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４９８．４５００万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如有），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７日
（Ｔ＋２日）刊登的《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２日（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ｈｔｔｐｓ：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２日（Ｔ－１日，周三）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
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
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 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 ， 网址ｗｗｗ．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中国日报网，网址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１日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于 2022 年 2 月 17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2〕3126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866.6800 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93.3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0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28.5347 万股，约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3.32%， 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与初始战略配售的差额 64.7993 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636.1453万股，约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52%；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102.0000 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48%。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6.68元 /股。
发行人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纳睿雷达”

股票 1,102.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3年 2月 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

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46.68元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3年 2月 22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

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
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2 月 2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

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3 年 2 月 23 日

（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

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
计出现 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
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171,634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39,157,074,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814306%。

配号总数为 78,314,148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78,314,147。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553.27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至 500 股的整数倍， 即 373.85 万股）
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262.2953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60.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1,475.8500 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39.48%。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76905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南路 528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室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将
于 2023年 2月 22日（T+2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金融时
报》、经济参考网和中国日报网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1 日

特别提示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海通”、“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1,5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83 号文核准，本次
发行采用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
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500.00 万
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1,5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 本次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 58.58 元 / 股。

金海通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初始发行“金海通”A 股 1,500.00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及中止发行等方面，并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2 月 22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
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
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
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中签率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 次网 上 发 行 有 效 申 购 户 数 为 10,749,314 户 ， 有 效 申 购 股 数 为
92,684,124,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92,684,124 个 ， 号 码 范 围 为
100,000,000,000-100,092,684,123。 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1618400%。

二、网上摇号抽签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
（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707 室
会议室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 并将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
（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1 日

天津金海通半导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

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0651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23-005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一)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2022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内容为:拟以本利润分配预案披露
时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 5,536,677,733股（总股本 5,631,405,741股扣除公司回购账户持有的股
份 94,728,00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
股本，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5,536,677,733元。 如在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
间，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将按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
额。

(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回购专户中的股票不享有
利润分配的权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7,564,128 股，本次权益
分派实际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为 5,613,841,613 股。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如公司享有利
润分配权的股份总额由于股份回购等原因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
整分红总额。

(三)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四)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2 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7,564,128 股后的

5,613,841,61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9.0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2.0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1.0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年 2月 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年 2月 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3年 2月 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年 2月 27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48 珠海明骏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2 00*****982 董明珠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年 2月 16日至登记日：2023 年 2 月 24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2年中期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

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5,613,841,613.00元=5,613,841,613股×1.00元/股。 因回购
专户中的股票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
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 因此，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996881元/股计算。 (每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 0.996881 元/股=5,613,841,613.00 元÷
5,631,405,741股)。综上，2022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996881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前山金鸡西路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人：吴青青、李冰娜、蔡毅炜
咨询电话：0756-8669232
传真电话：0756-8614998
八、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的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二)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